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附件一

BABI寶貝國際急難救助金申請書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請填寫學校全銜)

	比賽項目
	□籃球聯賽　　□排球聯賽　　□足球聯賽(11人制)　　□女子壘球聯賽
□西元_________年世界中學生錦標賽【競賽種類：                     】
□西元_________年世界中學生運動會【競賽種類：                     】
□民國_________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競賽種類：                     】

	參加組別
	□國小　　□國中/U15　　□高中/U18

	
	□甲級　　□乙級　　*若為世中運、錦標賽及全中運則無需填寫

	年級
	
	學號
	

	身分證字號
	
	學生聯絡電話
	家中：
手機： 

	家長或聯絡人
	
	家長連絡手機
	

	戶籍地址
	

	推薦人姓名
	
	推薦人職稱
	

	推薦人電話
	
	急難事件之證明文件
	□無
□診斷證明書
□死亡證明書
□其他_____________

	申請者簽名
	教練核章
	班級導師核章
	體育業務承辦
組長核章
	學務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附件二

個人資料蒐集及使用同意書
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以下稱本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規定，向您告知下列事項：

一、	特定目的
基於辦理本會急難救助金作業及本會辦理其他與急難救助金相關活動（包括但不限於：如記者會、宣傳活動…等等）之需要，為人事管理【特定目的項目代號002】、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之目的【特定目的項目代號069】、調查統計、分析之目的【特定目的項目代號157】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二、	蒐集項目（類別）
依申請書上所載您的個人相關資料欄位(含申請者之姓名、出生日期、身分證字號、學籍資料、手機號碼、通訊電話、戶籍地址、申請資格、申請原因等)。

三、	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	利用期間：特定目的存續期間。
(二)	地區：臺灣。
(三)	對象：本會。
(四)	方式：本會將透過電話、傳真、網際網路、書面等及其他自動化機器、非自動化形式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四、	您同意本會及主辦單位使用您的相關活動紀錄之照片與動態影像
若您出席本會急難救助金舉辦之各項活動，您同意本會及主辦單位可使用您的相關活動紀錄之照片及動態影像。

五、	請您確認本申請書所列項目已完整及確實揭露

六、	就本會保有您的個人資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您有權查閱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償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請求刪除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若您需要行使本項權利，請洽本會申請之聯絡單位辦理。

七、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您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會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處理作業及辦理後續流程與相關活動。您將喪失申請本急難救助金並參與相關活動之資格，不另行通知。


承上頁，經貴會告知，本人及本人之法定代理人已明確瞭解本急難救助金之申請辦法及上述事項所述之內容，本人之法定代理人同意本人申請本急難救助金，確認並同意上述事項所述之內容，並依上述事項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此致
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




立 書 人 姓 名(親自簽章)：

立 書 人 法 定 代 理 人 姓 名(親自簽章)：

簽 訂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附件三

BABI寶貝國際急難救助金推薦函
申請者姓名：
推薦人姓名：                         (請填推薦師長姓名)
推薦學校：
	家庭遭逢急難救助狀況陳述(請師長或教練填寫後親自簽名                                          )
















	球隊訓練及品德表現陳述(請師長或教練填寫後親自簽名                                          )










	
申請者簽名
	教練核章
	班級導師核章
	體育業務承辦組長核章
	學務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bookmark: _Hlk119262334]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調整。


附件四

申請者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正面

	



	反面

	








申請者學籍證明影本附件五

(學校開立之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加蓋註冊章之影本)
	



1

